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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秘书长公报 
 
 

  方案规划、预算和账务厅的组织 
 
 

 秘书长根据题为“联合国秘书处的组织”的 ST/SGB/1997/5 号秘书长公报，

并为了确立方案规划、预算和账务厅的组织结构，特公布如下： 

 

  第 1 节 

  总则 
 

 本公报应与题为“联合国秘书处的组织”的 ST/SGB/1997/5 号秘书长公报一

并适用。 

第 2 节 

职能和组织 

2.1 方案规划、预算和账务厅： 

 (a) 是方案规划、预算和账务方面的中央机构； 

 (b) 执行并确保遵守《联合国财务条例和细则》和《方案规划、预算内方案

部分、执行情况监测和评价方法条例和细则》；以及有关立法授权； 

 (c) 制定和实施联合国预算和会计政策及程序； 

 (d) 确保对本组织获得的所有资源实行适当的财务管理，并直接或通过向联

合国总部和海外其他单位授权和(或)发出指示，确保这些资源得到高效益、高效

率的利用； 

 (e) 对联合国财政资源的使用情况进行核算，并向主管当局提出报告； 

 (f) 便利大会对本组织的规划、方案拟定、预算编制和账户问题进行政府间

审议并作出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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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 实施和管理综合管理信息系统(综管系统)，特别是对各种改动提出具体

要求，进行用户接受性测试，向获得行政授权的各部厅提供支助，并监测该系统

的运行情况。 

2.2 该厅下设本公报所述的各组织单位。 

2.3 该厅由助理秘书长兼主计长主管。主计长和负责每个组织单位的官员除了履

行本公报规定的具体职能外，依照 ST/SGB/1997/5 号秘书长公报的规定履行这些

职务的一般职能。 

第 3 节 

助理秘书长兼主计长 

3.1 助理秘书长兼主计长向主管管理事务副秘书长负责。 

3.2 助理秘书长兼主计长负责方案规划、预算和账务厅的各项活动，并监督五个

组织单位、即账务司、维持和平经费筹措司、方案规划和预算司、会费处以及财

务处的工作。 

3.3 助理秘书长兼主计长受权执行并确保遵守《联合国财务条例和细则》；就同

联合国预算、计划、工作方案和财务有关的政策事项向秘书长和主管管理事务副

秘书长提供咨询；在大会各委员会、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以及方案和协调

委员会代表秘书长提出预算大纲、两年期方案预算、刑事法庭预算、中期计划、

维持和平预算和预算执行情况报告；在联合国系统其他机构和工作组以及其他国

际论坛代表秘书长处理预算和财政事项； 制定联合国预算和会计政策、程序和

指导方针；对联合国的资源实行财务控制；以及指定并核可职能涉及重要财务责

任的工作人员，而根据现行规章，此种职权由主计长行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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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节 

助理秘书长兼主计长办公室 

 助理秘书长兼主计长办公室的核心职能如下： 

 (a) 协助助理秘书长兼主计长全面领导、监督和管理方案规划、预算和账务

厅的工作； 

 (b) 履行《联合国财务条例和细则》授予主计长的职责； 

 (c) 编制与规划、方案拟定、预算和会计事项有关的政策文件、报告和指导

方针，并提供咨询； 

__________________ 

 
1
 目前的秘书长公报 ST/SGB/213/Rev.1，题为“制定行使财务管理、人事管理和一般事务行政

方面重要职能的工作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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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评价、审查和拟定根据《联合国财务条例和细则》下放主计长权力和责

任的条件，并监测此种条件的履行情况； 

 (e) 依照《联合国财务条例和细则》审查概述自愿捐款条件、包括实物捐助

和无偿借用条件的所有财务协定； 

 (f) 协调与规划、方案拟定、以及预算和会计事项有关的部门间活动； 

 (g) 实施、支持和管理综管系统的财务部分。 

第 5 节 

账务司 

5.1 账务司由司长领导。司长向助理秘书长兼主计长负责。 

5.2 账务司的核心职能如下： 

 (a) 确保适当执行《联合国财务条例和细则》以及与会计事项有关的既定程

序； 

 (b) 记录和维持联合国的所有账户； 

 (c) 记录收入和支出；核对银行账户；以及监测本组织的支出和财政资产； 

 (d) 编制财务报表，包括两年期财务报告和维持和平年度财务报告；编制经

常预算及维持和平行动现金流动情况报告；以及视需要编制其他专项财务报告； 

 (e) 办理向联合国工作人员支付薪金和有关津贴、其他福利和应享权利事

宜；办理向供应商和其他承包商付款；以及办理偿还联合国债务的其他付款； 

 (f) 协调、确定和管理本组织的团体健康保险和人寿保险方案、以及财产保

险和责任保险活动； 

 (g) 向索赔事项咨询委员会和联合国赔偿委员会提供秘书处服务；根据有关

规章办理有关赔偿款的支付事宜； 

 (h) 实施、支持和管理管理系统的财务部分； 

 (i) 为维持普通会计系统、发薪系统、退休人员健康保险、所得税偿还处理

和支助提供系统支助和维护，并与维持和平行动部特派团支助司一起向各项维持

和平行动采用的外地会计和发薪系统提供系统支助和维护； 

 (j) 经主计长授权履行总部各项交易核签人的职能。 

第 6 节 

维持和平经费筹措司 

6.1 维持和平经费筹措司由司长领导。司长向助理秘书长兼主计长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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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维持和平经费筹措司的核心职能如下： 

 (a) 为估算所需资源制订政策、程序和方法，并依照《联合国财务条例和细

则》就与维持和平行动经费筹措有关的事项提供政策指导； 

 (b) 编制年度预算和执行情况报告及有关清偿预算和资产处置报告；维持和

平行动支助账户年度报告；以及关于维持和平行动经费筹措行政和预算问题的其

他报告； 

 (c) 就安全理事会决议授权的维持和平行动以外的活动向安全理事会提出

说明和其他报告； 

 (d) 监测每个维持和平行动特别账户的现金流动状况，就每个特别账户并非

急需的现金作短期投资提出建议；批准向国家政府支付经核证的死亡和伤残、特

遣队所属装备和协助通知书索偿款；以及为了向国家政府支付的部队费用偿还

款，查明部队每月平均兵力、应偿还数额并开始付款； 

 (e) 就维持和平经费筹措问题向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及大会第五委

员会提供实质服务； 

 (f) 实施和管理管理系统的财务部分。 

第 7 节 

方案规划和预算司 

7.1 方案规划和预算司由司长领导。司长向助理秘书长兼主计长负责。 

7.2 方案规划和预算司的核心职能如下： 

 (a)依照《联合国财务条例和细则》和《方案规划、预算内方案部分、执行

情况监测和评价方法条例和细则》，就与方案预算和预算外资源有关的事项拟订

和实施政策、程序和方法，并提供指导； 

 (b) 加强联合国方案预算各部分统筹协调的规划、方案拟定和预算编制过

程； 

 (c) 编制并向各立法机构提出秘书长的预算大纲；两年期方案预算和国际刑

事法庭的预算；中期计划和有关订正；预算执行情况报告以及关于预算问题的其

他报告，包括新活动所涉方案预算问题的说明以及订正或追加方案概算； 

 (d) 制定与方案预算、中期计划和预算外资金落实情况有关的监管报告制度

和程序，以确保资源得到既节省又适当的使用； 

 (e) 就方案和预算问题向大会第五委员会和其他委员会、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及其附属机构、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及方案和协调委员会提供实质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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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 实施和管理管理系统的财务部分。 

第 8 节 

会费处 

8.1 会费处由处长领导。处长向助理秘书长兼主计长负责。 

8.2 会费处的核心职能如下： 

 (a) 在与分摊比额表有关的问题上，通过提供技术服务，便利会费委员会和

其他机构的工作；会费；以及向联合国各项活动的认捐会议提供支助； 

 (b) 将各项摊款通知各会员国，并改进摊款和自愿捐助收款的及时性； 

 (c) 提高监测和预测本组织现金流量以及为处理这方面预期的问题拟定战

略的能力。 

第 9 节 

财务处 

9.1 财务处由处长领导。处长向助理秘书长兼主计长负责。 

9.2 财务处的核心职能如下： 

 (a) 确保及时收到并安全保管现金资源； 

 (b) 提高经管资金的盈利潜力； 

 (c) 改进付款系统，以简化手续，较少费用，加强安全； 

 (d) 加强控制机制，保护本组织的付款系统、银行账款和投资； 

 (e) 确保实现现金的集中效益。 

第 10 节 

最后条款 

10.1  本公报于 2003 年 12 月 1 日生效。 

10.2   秘书长 1998 年 6 月 1 日题为“方案规划、预算和账务厅的组织”的公报

(ST/SGB/1998/13)就此作废。 

 

秘书长 

科菲·安南(签名) 

 


